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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(所)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第 2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
時間:109 年 10 月 15 日(星期四) 中午 12:30 

地點:行政大樓 A301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所列 

主席:林 O 霞 主任  

紀錄︰莊 O 組員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貳、 前次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

1. 110 學年度招生考試工作分組一案：

(1) 碩士班推甄：請簡O 良老師、唐O昌老師協助。 

(2) 碩士班公費生招生：請陳政 O 見老師、陳 O 聰老師、縣市政府

代表協助。 

(3)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：請其他老師屆時視課程安排予以協助。 

2. 大學各招生管道招生簡章校系分則調查表案：

(1) 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及個人申請入學簡章，第一階段學測檢定加

入「社會」須達均標。 

(2) 身心障礙招生簡章將聽覺障礙類別及學習障礙類別之備註「國

文、英文、數學乙須達本類組均標」修正為「國文須達本類組

高標，英文及數學乙須達本類組均標」。 

參、 工作報告 

1. 109-1 學期蕭舜文獎學金申請日期自 109 年 9 月 14 日(一)至 109 年

10 月 8 日(四)止，本學期無人提出申請。

2. 10 月 14 日(三)辦理系週會專題演講，邀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王 O

珠教授分享「故事的呼喚」。

3. 10 月 31 日(六)辦理碩士班專題演講，邀請屏東大學特教系江 O 漢

助理教授分享「中文閱讀困難兒童音樂節奏感與聲韻關係及其訓練

之研究」。

4. 110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報名日期為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 日

止，考試日期為 109 年 11 月 28 日(六)。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有關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徐 O 琳、李 O 薇申請學術研究獎勵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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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1. 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學術研究獎勵

要點」辦理。

2. 本案獎勵方式，國內期刊論文，TSSCI 期刊第一作者，每篇發

給獎勵金新台幣 5,000 元整，第二作者發給 1/2 以此類推。非

TSSCI 特殊教育及教育類學報論文，第一作者，每篇發給獎勵

金新台幣 3,000 元整，第二作者發給 1/2 以此類推，期刊列表如

附表；其他未在列表之具審查制度之學報論文、期刊之第一作

者，發給 500 元整。

3. 檢附本案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1 份。(附件 1)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有關本系碩士班投稿期刊標準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 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課程修

習要點暨考核規定」之畢業條件第五點，訂有本系碩士班發表相

關論文之投稿標準。(附件 2)

2. 碩士班研究生郭 O 君、儲 O 怡，欲投稿「屏東特教」、「南投

特教」、「科學教育月刊」，因未明列於前揭投稿標準，爰提請

討論是否承認，及其計分方式為何。

3. 又本系碩士班投稿期刊標準是否重新檢視及修正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「屏東特教」及「南投特教」係屬地方政府出版之刊物，不列入投

稿標準；「科學教育月刊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出

版，列入標準並以 2 分計算。 

投 稿 項 目 計 分 方 式 

特殊教育及教育相關學報(刊)如：特

殊教育學報、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、

特殊教育研究學刊、東臺灣特殊教育

學報、國民教育學報、特教論壇、特

殊教育與輔助科技學報、創造學刊、

資優教育論壇、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

會年刊 

每一篇3分，每一篇論文之發表人僅

限於前三位計分（第一順位3分、第

二順位2分、第三順位1分）。 

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性論文 

口頭發表每一篇2分，每一篇論文之

發表人僅限於前二位計分（第一順位

2分、第二順位1分）；海報發表每篇1

分，只取第一順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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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相關期刊如：特殊教育季 

刊、特教園丁、特殊教育發展期刊、 

雲嘉特教、南屏特殊教育、台東特教、 

教育研究月刊、教師之友、資優教育

季刊、東華特教、特殊教育與輔助科

技半年刊、桃竹區特殊教育、惠明特

殊教育學刊、科學教育月刊 

每一篇2分，每一篇論文之發表人僅

限於前二位計分（第一順位2分、第

二順位1分）。 

專章(ISBN) 每章1至3分 

其他教育相關期刊(特殊教育專欄)

如：師說、台灣教育、國教新知、教

育研究資訊、國教輔導、師友、全國

特殊教育資訊網（電子期刊）。 

每一篇1分。 

備註： 

1.每章專章(ISBN)之計分由系務會議決議。

2.其他未列教育相關期刊之投稿計分由系務會議決議。

3.資優教育研究自2012年起更改刊名為《資優教育論壇》。

4.屏師特殊教育自2012年底更改刊名為《南屏特殊教育》。

5.嘉義大學學報2010年5月已停刊。

6.花蓮教育大學之特教通訊自2010年7月起更改刊名為《東華特教》。

7.教師天地2015年12月已停刊。

8.視聽教育雙月刊2010年9月已停刊。

提案三：有關本系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 依據師培中心 109 年 6 月 3 日 e-mail 通知辦理。

2. 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」經教育部

109 年 6 月 2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90078834 號函同意備查，師培

中心請各系所依據該要點修正系所公費生輔導要點。

3. 檢附「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(109 學

年度起適用)」及「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

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」如附件 3。

4. 另本系要點規範對象含大學部及碩士班，部分條文分別敘述規範

對象、部分則無，為避免造成混淆，是否修正一併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請先列出草案並於本學期公費生輔導會議時提案討論，請縣市政府

考量是否須強化國語、數學的教學能力，本系亦可透過要求公開演

示、或新開碩士班教學實務課程來協助公費生提升教學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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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：有關教育部審查本校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及輔導計畫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 依據師培中心 109 年 8 月 20 日簡簽辦理(附件 4)。

2. 本案係教育部函覆本校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及輔導計

畫審查通過，其中專家審查意見第三點：「教學基本能力證明『硬

筆字』、『字音字形』、『板書』、『故事說讀』，建議能增加

中等、特教類科的教學檢定項目，如資訊能力等。」

3. 針對上述意見，本系如何規劃相關教學檢定項目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將教育部專家審查意見納入提案三一併修正。 

提案五：研議本系大學部學生學術獎勵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 本系訂有「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學術研究

獎勵要點」(附件 5)，對象為碩士班在學研究生及教育系博士班

特教組在學研究生。

2. 為鼓勵大學部學生進行學術研究，是否擬定大學部學術獎勵方

案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將旨揭要點獎勵對象納入大學部學生，並將第三點（三）規定下的

第 1 點「期刊論文方面，只要收到主編核發之正式接受函，即可視

為刊登。」修正為「期刊論文方面，應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

表，或具正式審查程序，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，或經前開刊

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。」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本系是否加入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會員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通過。 

二、因應疫情影響，本系大四外埠參觀可否自行前往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考量安全問題，仍以團體行動為原則，另配合中央流行疫情指

揮中心「防疫新生活運動」，室內外集會、校外教學(含畢 業旅

行)、戶外教育等活動，須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相關指

引辦理；至有關活動交通、住宿及地點規劃相關防疫措施，請

帶隊老師及活動總召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 COVID-19(武

漢肺炎)因應指引：社交距離注意事項」、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

因應指引：大眾運輸」、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因應指引：公眾

集會」及其最新發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有關本系訂定之「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課程

修習要點暨考核規定」中，存在「導師」、「班導師」、「認輔導師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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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學業導師」等名詞，皆係指碩士班學生未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前

之「認輔導師」，為免造成混淆，提請討論是否將該等名詞統一修

正為「認輔導師」。 

決議：同意通過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0 分。 


